
关于评选 2024 年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
优秀应届毕业生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评选 2024 年河南省普

通大中专学校优秀应届毕业生的通知》（教学函〔2024〕159

号）的要求，现将我校 2024 年省级优秀应届毕业生评选工

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我校 2024 届全日制普通本、专科毕业生

二、评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理想信念坚定，爱国情怀深厚。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提出的各项要求，理想信念坚定，

脚踏实地。

2.学习成绩优异，自觉遵纪守法。学习目标明确、态度

端正，按时修完教学计划的全部课程，无不合格课程记录。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

无违法违纪行为。

3.道德品质突出，素质能力过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热心公益和



志愿服务活动，热爱集体、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有正确的

成才观、职业观、就业观，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4.原则上从 2024 届校级优秀毕业生中产生。

（二）优先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推荐评选：

1.专业技能突出，在校期间获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践、创新能

力强，在学术、科研、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创意大赛、职业

规划大赛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有重要发明创造或为社会做

出突出贡献。

2.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献身国防事业。积极参

加国家和我省基层就业项目；自愿赴西部、边远地区和重点

领域、新兴领域、乡村振兴就业。自主创业或参与创业且成

绩显著，以创业带动就业。已落实去向毕业生优先推荐。

3.在校期间获得校级以上（含校级）“三好学生”“三

好学生标兵”“文明学生”“最美大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党员”“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团干部”等两次以上

（含两次）荣誉。

（三）直接推荐

在社会突发公共事件中，冲锋在抢险、救灾、救人一线，

见义勇为、主动担当，获得过县级以上政府部门荣誉表彰，

可直接推荐，不占用学院指标名额。

三、评选程序和要求



（一）评选程序

1.班级推荐。班级在本人申请、民主推荐的基础上，对

照条件向学院推荐人选对象。

2.学院推荐。学院对各班级报送的推荐人选逐一审核，

并广泛征求辅导员、任课教师的意见，综合考察，确定推荐

的人选。

3.预选公示。预选名单须在学院内进行公示，接受广大

师生监督，确保省级优秀毕业生的评选质量。

4.上报审批。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经公示及资格审查

合格、相关信息无误的省优秀应届毕业生推荐名单，须由学

院加盖公章后报学校审批。

5.学校对《优秀应届毕业生审批表》进行审查，对弄虚

作假和不符合评选条件的直接取消资格。

（二）报送要求

1.学院严格按照分配名额进行推荐、评审、公示，组织

推荐对象认真填写《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应届毕业生

审批表》（见附件 1，统一用 A4 纸正反面打印，一式两份），

要求内容真实，各项不得空缺。

2.学院汇总、填写《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应届毕

业生推荐名单总表》（附件 2 须加盖公章）。

3.学院需报送 1 名《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毕业生

典型事迹材料》（见附件 3），要认真筛选、优中选优，突

出事迹材料要求写作规范,同步报送其所获主要荣誉证书扫

描件；毕业生还需提供本人照片 2—3 张，画面主题突出、



画质清晰，大小不超过 10MB。

4.各学院需于 4 月 11 日上午 11:00 前将所有纸质材料

（加盖公章）交至学生处，电子版（打包、署学院名）发送

至 xxxyxsc@126.com , 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参评资格。所

需表格可在本通知附件下载。

四、待遇及表彰

被评为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应届毕业生可享受

以下待遇：

1.由河南省教育厅颁发荣誉证书，各学校（单位）也可

根据本校（单位）实际情况对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应

届毕业生予以表彰和奖励。

2.《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应届毕业生审批表》装

入档案。

3.优秀应届毕业生参加各类就业双向选择活动时，同等

条件下学校优先推荐。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学院要坚持“谁推荐、谁负责”，

严格评选程序，精心组织实施，按时报送推荐材料。要根据

评选标准和程序，结合学院实际，制定评选方案，严格执行

公示、意见征求等程序，确保责任落实到位，真正把毕业生

的先进典型选树出来。

2.扩大宣传影响。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应届毕业

生表彰文件下达后，将通过有关媒体对优秀应届毕业生予以

宣传，在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开设



“优秀应届毕业生风采”宣传专栏。学校将在校内官网、公

众号、校内醒目位置（图文并茂）宣传，并通过设立专栏、

编印宣传画册、专题报告会、班团活动等载体，组织对优秀

应届毕业生先进事迹进行专题宣传，发挥典型引路、示范带

动的作用。

3.抓实优质推介。针对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应届

毕业生，要按照“专业适用、优先推荐”的原则，向用人单

位进行重点推荐，通过开展线上线下就业指导、精准推送优

质岗位、助推我省优秀应届毕业生进入优质企业、优质岗位

就业，并通过新闻、访谈进行专题报道。

学校加强对省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监督。

监督电话：0373-3682382

现场举报反馈请至行政楼 709 室。

学生处

2024 年 4 月 7 日

附件：

1.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应届毕业生审批表

2.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应届毕业生推荐名单

3.河南省普通大中专学校优秀应届毕业生典型事迹材

料


